关于2009年度院级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为进一步提高我院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为广大教师提供开展科学研究的平台，学院决定从即日起开始启动2009年度院级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完善机制，健全制度，凝聚团队，加强保障，规范管理，强化执行，培育特色”的科研工作指导思想，坚持并突出以专业应用技术研究与推广为科研主要方向，集中优势研究资源开展研究，力求在重点方向有重大突破，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二、申报范围

课题选题应以《娄底职业技术学院2009年度科研课题指南》（附后，以下简称《课题指南》）确定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为主要依据，始终围绕解决娄底乃至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发展和解决的技术难题，始终围绕娄底的优势产业和优势资源，始终围绕依托学院的优势专业和优势研究资源开展专业应用技术研究与推广，突出机械制造技术研究、电子信息技术研究、资源工程技术研究、现代农业技术研究、现代服务业技术研究等重点主要研究方向。课题申报者也可从实际出发，自行设计和确定课题，但同等条件下，符合指南选题方向与科研工作重点方向的选题优先。
三、申报资格

项目主持人原则上应是我院正式在聘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在聘初级职称人员，经二名本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推荐可以申报主持项目，项目参与人员也必须有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资格。
为提高资助效益，课题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课题的研究。主持院级课题研究尚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主持本年度科研课题。
离退休老同志以老科协为单位，参照办理。
四、立项及申报数量

本年度科研课题实行立项总量控制。为对接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实施的要求，2009-2012年度院级科研课题立项中将单列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研究专项课题，分类控制，统一评审，统一立项，统一管理。

课题申报数量分配实行向系部和重点建设专业大类倾斜，参考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分配办法。机电系、电信系、资源工程系、财贸系每系限报3项，有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的系部可增报1项，申报省市级科研项目成绩突出的机电系、电信系可增报1项，其他系部每系限报2项，其他部门限报1项，老年科协可报2项。
鼓励跨学科、专业和部门研究。申报跨学科、专业和部门研究的课题，经主持人所在单位或部门同意后，不受该单位或部门申报数量限制，可直接向科技产业处提出书面申报。
五、申报要求

1、申报人应按要求填写《科研课题申报评审表》一份（申报表使用2007年版），样表可到科技产业处领取也可从学院网站科技产业处网页上下载。凡格式不符合要求、内容填写不规范、表述明显不清等初审不合格的项目不进行活页评审。
2、《科研课题申报评审表》经主持人所在单位签署审核意见后，以系、部、处、室为单位，将《科研课题申报评审表》纸质打印稿和本单位科研课题申报汇总表统一于2009年12月23至2010年1月10日提交科技产业处，电子文档请发至ldzykjc@163com。

科技产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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